
最新！重要消息 |《2023內地高校招收HKDSE學生辦法》及院校名
單發佈！

2023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同學要留意啦！國家教育部於11月7日發佈《2023內地高校
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學生辦法》及院校名單。有意報讀內地高校既你，一齊跟

住星仔睇章程啦！

✦  +

★132所高校

★4月30日繳付報名費

★2023年3月1日至3月31日報名

★6月15日前上傳OLE & 校長推薦計劃表格及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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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報名重點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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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機構
教育部委託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台灣省學生辦公室（簡

稱聯招辦）負責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的計劃編制及公佈、組織網上報名及錄
取等工作，委託中國教育交流（香港）中心承辦內地招生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的

報名確認、報名資格審核及招生宣傳等工作。

參與院校名單

（二）報名資格
1.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

2. 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
3. 並參加當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的考生均可報名

**考生所持證件須在有效期之內。
　　考生須認真閱讀所報內地招生高校的招生章程，了解所報高校專業對考生身體健康情況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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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名2023年3月1日至31日

報名時考生須按照要求
1. 輸入報考基本信息（考生資料、監護人、就讀學校、報考志願等），

2. 上傳電子照片、相關身份證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港
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

3. 填寫獲獎經歷、個人經歷及學習證明材料等內容

二、查看報名審核結果
2023年4月10日前

審核未通過的考生，應在4月16日前按照系統提示更正有關信息，再次提交審核，
並在4月23日前查詢審核結果。

三、繳付報名費用
2023年4月30日前

通過審核的考生須向中國教育交流（香港）中心繳付報名費用港幣460元，並上傳

繳費憑證至報名系統（繳費方式見報名系統公告）

四、填報志願 (合共16個志願)
2023年4月30日前

填報4所高校
每所高校可填報4個專業志願

逾期不得修改

五、公佈繳費及報名確認結果
2023年5月15日

六、繳付報名費用、上傳OLE＆校長推薦計劃
2023年6月15日前

上傳學生學習概覽OLE至報名系統（學生自行上傳）
上傳至校長推薦計劃表格及相關文件網上報名系統

網上報名程序



校長推薦計劃表格及相關文件請提醒學校老師／校長上傳，學生無法自行上
傳。

七、注意事項

考生應認真了解並嚴格按照報考條件及相關要求選擇填報志願、準確填寫個人網上

報名信息並提供真實材料。考生因不符合報考條件及相關要求、網報信息填寫錯誤
或填報虛假信息造成後續不能考試或錄取等後果，由考生本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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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安排

體藝類面試

面試

招生高校可根據本校招生要求對考生進行面試，面試工作須在錄取開始前完
成，面試具體時間及地點由招生高校確定。

並非所有高校都會安排面試，同學必須諮詢所報讀的高校，詢問是否有面試安
排。

報考藝術、體育類專業的考生，請注意報考高校面試（專業考試）的時間、地

點及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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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錄取標準3、3、2、2

校長推薦計劃的考生

藝術體育類專業的考生

招生高校可附加要求

校長推薦計劃的考生

學習經歷參考

錄取分數及考量

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達到第3級及以上，數學科、通識教育科達到第2級及
以上。

最低錄取標準為四門核心科目的分數之和須為10分（含）以上，且任何一門科
目的分數不得低於2分（含）。校長推薦計劃名額每校8名。

最低錄取標準為“2、2、1、1”。

除四門核心科目外，招生高校可根據不同專業要求指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定
選修科目，明確考生需達到的水平（如指定一至兩門選修科目成績需達到何種
級別以上）。

最低錄取標準為四門核心科目的分數之和須為10分（含）以上，且任何一門科
目的分數不得低於2分（含）。校長推薦計劃名額每校8名。



專業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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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計劃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不佔國家下達的普通高校招生計劃。招生高校
須結合實際編制招生計劃及說明，於2023年1月1日前報聯招辦，聯招辦統一匯總
向香港社會公佈。

二、招生章程

招生高校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和教育
部有關規定制訂本校招生章程，並報教育部備案。

內容包括：高校全稱、校址（分校、校區等須註明）、面向香港分專業招生計劃及

說明、考生身體健康狀況要求、錄取辦法、收費標準、獎學金設置、頒發學歷證書
的學校名稱及證書種類、聯繫電話、網址及其他須知。

三、投檔與錄取　　7月中旬

除核心科目、選修科目的要求外，招生高校可參考考生其他學習經歷，即香港
教育局和學校認可、考生本人提供的“學生學習概覽”。

招生高校可以在本原則指導下，結合本校實際情況制訂具體錄取規則。

招生高校應按照擇優錄取的原則在考生填報志願中進行錄取。未經考生書面同

意，不得將考生錄取在未填報的專業。

錄取安排



香港考試評核局7月中旬將考生成績及時傳送至聯招辦。

四、招生高校通過網上錄取系統確定擬錄取名單並提交至聯招辦
7月下旬

聯招辦將達到最低錄取標準的考生報考信息按照考生志願順序投至考生所報讀的高

校，招生高校通過網上錄取系統確定擬錄取名單並提交至聯招辦，由聯招辦核准備
案。

五、補錄　　7月底

如生源不足、未完成招生計劃的招生高校，可通過徵集志願進行補錄。補錄考生的
成績不得低於教育部確定的最低錄取標準。

六、錄取結束後

如有考生成功覆核成績需要重新投檔，須由考生向相關高校提出書面申請並附上更
正後的成績證明，相關高校如同意則在考生申請上簽署意見並加蓋公章，再提交至

聯招辦。聯招辦參照前序投檔結果進行投檔操作。如該考生已被其他高校錄取，還
須考生向錄取高校提交退檔書面申請，經錄取高校同意並簽署意見加蓋公章後，提
交至聯招辦先辦理錄後退手續再投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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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

入學與體檢



繳納學費和雜費

身體檢查

證件

其他

相 關 工 作 時 間 、 地 點 如 有 變 動 ， 以 聯 招 辦 公 佈 為 準 。 本 辦 法 由 教 育 部 港 澳 台 事 務 辦 公

室 負 責 解 釋 。

資 料 來 源 ： 國 家 教 育 部 國 際 司

考生持加蓋高校公章的新生入學通知書報到，入學報到時間及相關要求以新生
入學通知書上的規定為準。

學生入學註冊時，應按照高校規定繳納學費和雜費，收費標準與內地同校同專
業學生相同。

新生入學後，根據高校安排進行身體檢查，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其入學資格；

僅專業受限者，可以商轉其他不受限專業。

新生入學報到時，所持有出入境證件的有效期應與學習期限相適應，至少有效
期一年。

學生在校期間，高校按照《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
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學生的規定》（教港澳台〔2016〕96號）進行管理。



阅读原文 修改于202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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